
随着越来越多的房主和企业对这种替代能源进行长期认真的研究，人
们对太阳能的兴趣与日俱增。但是，与任何新技术一样，存在潜在的问
题。例如，为了从主动或被动系统产生能量，太阳光线必须到达太阳能
收集器。如果阳光总是直射在头顶，那将没有问题。当然不是，这提出了
太阳能获取的问题，即到达建筑物的太阳能收集器的太阳光的可用性。
解决此问题的方法通常涉及跨相邻属性的访问，而相邻属性又涉及邻
居的空域。
由于到达太阳能集热器的无遮挡阳光对太阳能系统的有效运行至关重
要，因此必须确保阳光流向系统。
在大多数系统中，每天要花费大约6个小时的直射阳光才能获得最大的
设备效率。自然，这会根据季节，地理位置和所安装的太阳能系统的类
型而有所不同。
被动系统尤其依赖于阳光直射。太阳光线无法反射或扩散。
对于建筑物所有者，访问问题涉及相邻建筑物的高度和后退。在那里，
谈判达成的关于太阳能租赁的协议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
如果邻居的树木长得足够高，可以在清晨或傍晚挡住太阳，则您的太阳
系可能无法达到设计规格。结构高度也一样。
这就是为什么保证阳光直射问题成为财产所有权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原
因。实际上，这已被称为与太阳能使用相关的最困难的法律问题。
解决该问题的最实用方法是业主之间的地役权谈判。
根据这样的协议，一个财产所有人将获得另一人的保证，即在邻居财产
上传播的阳光将始终可用。邻居和所有随后的所有者将被限制建造或
种植会阻碍阳光的树木。
达成协议后，如果未正确记录此类太阳能地役权，那么如果随后出售该
物业并且新所有者未意识到该地役权或与条件不符，则可能会出现问
题。
可能必须与数个不同的邻国协商进行太阳能地役权，以确保全年获得
充足的阳光。这样的地役权可能会对那些邻居的未来财产价值产生负
面影响。
加利福尼亚是最早颁布立法指导建立太阳能地役权的州之一。通过了
1978年的《加利福尼亚太阳能权利法》，以促进和鼓励“太阳能系统的
广泛使用，并保护和促进操作太阳能系统所必需的足够的日光照射”。
该法规禁止任何禁止，限制安装或使用太阳能系统的契约，条件或限制
。
太阳能地役权确定了相关财产所有人同意的某些土地使用条件。此类
协议包括（1）地役权的尺寸说明，包括在指定日期以度数或一天中的小
时数度量的垂直角度和水平角度，在此期间可能无法将阳光直射到特
定的表面或结构设计特征被阻碍（2）对植被，构筑物和其他物体的限制
，这些损害会阻碍或阻碍阳光穿过地役权；以及（3）可以修改或终止地
役权的条款和条件（如有）。
当然，重要的是要正式记录所有太阳能地役权，就像其他用途和条件也
包括在公共记录中一样。否则，在房地产销售时的标题搜索过程中可能
不会注意到这种便利。
当新的所有者决定进行结构或景观更改，从而影响整个房屋的日光路
径时，这种疏忽可能会在以后产生严重的问题。
加州土地业权协会的会员公司将很乐意回答您有关太阳能地役权的任
何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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